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5-106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
79,414,969
37.86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学敏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由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周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长陈学敏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叶清东先生、余跃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79,569
比例（%）
99.9554

反对
票数
33,800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87,069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26,300

比例（%）
0.0331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2.02 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86,869
比例（%）
99.9646

反对
票数
26,500

比例（%）
0.0333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86,569
比例（%）
99.9642

反对
票数
26,800

比例（%）
0.0337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2.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79,869
比例（%）
99.9558

反对
票数
33,500

比例（%）
0.0421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2.05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77,369
比例（%）
99.9526

反对
票数
36,000

比例（%）
0.0453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79,569
比例（%）
99.9554

反对
票数
33,800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2.07议案名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84,569
比例（%）
99.9617

反对
票数
28,800

比例（%）
0.0362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2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9,400

比例（%）

87.1179

反对

票数

33,800

比例（%）

12.2998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582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劲业、易明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5-107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三氟化硼项目取得

试生产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项目进展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赣州市松辉氟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赣州松辉”）建设的年产10,000吨三氟化硼气体及20,000吨三氟化硼络合物项目已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试生产方案及装置试生产条件已经专家评审通过并取得试生产
批复，目前项目已具备试生产条件。

三氟化硼主要应用于医药、半导体（电子特气）、核电防辐射、锂电池、固态电池添加剂的生产及高
端芯片蚀刻等领域，同时三氟化硼又是硼10同位素的原材料，高丰度的硼10同位素主要用于核反应
堆控制剂和快堆控制棒、核废料处理等。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三氟化硼项目的建成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产业链资源综合利

用，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三氟化硼主要原材料氟硼酸钾由全资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岩新能源”）提供，而三氟化硼生产过程产生的硫酸氢钾与硫酸的混合物无需处
理，返回松岩新能源又可作为生产氟硼酸钾的原料，实现产业链资源综合利用，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
发挥产业协同优势。

三、风险提示
项目建成投产后，未来可能存在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变化、产品销售价格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等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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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

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义海能源”）持有公司股份542,500,8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69%，
义海能源系公司控股股东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煤公司”）的子公司，为义煤公司
一致行动人。义海能源本次质押股份60,000,000股，本次质押完成后，义海能源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261,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8.11%，占公司总股本的10.92%。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获悉公司股东义海能源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义海能
源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否

/

本次质押股数
（股）

60,000,000

60,0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5.11.14

/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

质权人

中 航 国 际
融 资 租 赁
有限公司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11.06

11.06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2.51

2.51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日常经营

/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义煤
公司
义海
能源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477,659,766

542,500,845

2,020,160,611

持 股 比
例（%）

61.81

22.69

84.50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股)

738,519,900

201,000,000

939,519,900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738,519,900

261,000,000

999,519,9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49.98

48.11

49.4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30.89

10.92

41.8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0

注：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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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13日、14日、17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2025年9月26日、11月1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

东战略重组的提示性公告》（临2025-043号）、《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战略重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5-052号），本次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河南省
国资委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义煤公司”）核实，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均
不存在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 股价短期涨幅过大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自2025年10月10日至11月17日累计上涨184.44%，
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0.97%，同期煤炭开采加工行业指数累计上涨20.60%，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严重
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煤炭开采加工行业指数，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

● 估值明显偏高风险。公司最新市净率为5.82，煤炭开采加工行业最新市净率为1.70，公司市净
率显著高于行业市净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经营业绩风险。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1.1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62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3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5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53亿元。公司目前股价涨幅已严重脱离公司基本
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1月 13日、14日、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2025年9月26日、11月1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战

略重组的提示性公告》（临2025-043号）、《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战略重组事
项的进展公告》（临2025-052号），本次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河南省国资
委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经公司自查并向义煤公司核实，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均不存在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

亦未涉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义煤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煤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股价短期涨幅过大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7 日累计上涨 184.44%，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

0.97%，同期煤炭开采加工行业指数累计上涨20.60%，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煤
炭开采加工行业指数，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估值明显偏高风险
公司最新市净率为5.82，煤炭开采加工行业最新市净率为1.70，公司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市净率

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1.1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6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1.2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3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11.5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53亿元。公司目前股价涨幅已严重脱离公司基本面，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
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052 证券简称：纳芯微 公告编号：2025-050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苏州纳芯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董
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
姜超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姜超尚先生由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
代表董事变更为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
司其他八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姜超尚，男，1987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0年 9月至

2011年6月，就职于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7月至2020年1月，历任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业务总监；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负责人；2020
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0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超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900股。姜超尚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
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052 证券简称：纳芯微 公告编号：2025-051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苏州工业园区东荡田巷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3
373

70,602,0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602,037
49.5765
49.57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升杨先生主持；
2、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董事王升杨先生、盛云先生、王一峰先生、吴杰先生、洪志良先

生、陈西婵女士、王如伟先生、杜琳琳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姜超尚先生现场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严菲女士、监事王龙祥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监事蒋怡

澜女士现场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姜超尚先生现场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朱玲女士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540,277

比例（%）

99.9125

反对

票数

60,148

比例（%）

0.0851

弃权

票数

1,612

比例（%）

0.002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8,404,116

比例（%）

96.8868

反对

票数

2,196,309

比例（%）

3.1108

弃权

票数

1,612

比例（%）

0.002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522,373

比例（%）

99.8871

反对

票数

77,752

比例（%）

0.1101

弃权

票数

1,912

比例（%）

0.002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1、3，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璇、左雨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5-095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赵晓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任职生效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附件：
赵晓刚先生简历
赵晓刚先生，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五仓农牧集团有限公

司经营管理中心总监，现任公司养殖事业部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晓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
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赵晓刚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5-094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下午2: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蓝润置地广场T6-3,3楼龙大美食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晓初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会议的股东 282人，代表股份 259,438,9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003%（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51,95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78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9人，代表股份7,486,0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4%。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1人，代表股份 7,503,1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9人，代表股份7,486,0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4%。
5、公司股东及代理人、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57,393,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15%；反对 1,

9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4%；弃权1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457,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354%；反对1,9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679%；弃权127,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66%。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57,32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64%；反对 1,

9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41%；弃权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92,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665%；反对1,9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292%；弃权180,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9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104），公司定于2025年11月17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2025年11月17日15:00；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上午 9:15—9:25，9:

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1月 17日上午 9:15 至 2025年 11月 17日下午

15: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368号海亮科研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橹铭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234名，所持

（代表）股份数 909,872,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498%（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11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2,291,755,274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0,636,089
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
211,119,185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880,
179,3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07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28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29,692,67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29%。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28人，代表股份
29,692,6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2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现场出席
了本次股东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议案，并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冯橹铭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666,676,272股，有表决权

股份数为243,195,767股。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43,052,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0%；反对 12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1%；弃权 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549,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71%；反对 1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48%；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883,882,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436%；反对 25,

97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43%；弃权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703,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13%；反对25,97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653%；弃权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张艺潆、李明健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87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阮学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5,580,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3%；阮学
平先生与一致行动人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阮立平先生、宁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32,941,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4.76%；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公司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式、股东解散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阮学平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171,753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之后3个月内。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1月 4日、2025年 11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5、2025-086），阮
学平先生因实施减持，其与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分别由84.76%减少至83.55%以及
由83.55%减少至82.97%，持股权益变动两次触及1%的整数倍。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阮学平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所持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
果的告知函》，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阮学平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36,171,75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0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学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 219,408,
8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3%。阮学平先生与一致行动人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阮立平先生、宁
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96,770,2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76%。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阮学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55,580,569股

14.13%

IPO前取得：79,072,303股
其他方式取得*：176,508,266股

注1：持股数量包含 IPO前取得、历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股份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详见
注2）；

注 2：其他方式取得，包含公司实施 2022年度、2023年度和 2024年度权益分派转增股本方式取
得的股份176,173,627股，及2023年6月公司原股东厦门穗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解散清算后，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取得股份334,63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股东名称

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

阮立平

阮学平

宁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973,425,600

291,698,117

255,580,569

12,236,782

907

1,532,941,975

持股比例

53.82%

16.13%

14.13%

0.68%

0.00%

84.7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由阮立平、阮学平控制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由阮立平、阮学平控制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铄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

由阮立平、阮学平控制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阮学平

2025年10月10日

36,171,753股

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14日

大宗交易减持，36,171,753股

39.93～41.09元/股

1,456,346,253.16元

已完成

2.00%

不超过：2%

219,408,816股

12.13%

注：减持总金额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26 证券简称：华西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7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5: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
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公司会议中心4楼4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人数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份数量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股份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份数量占比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份数量占比

385
6

379
1,293,938,393
1,224,497,774
69,440,619
49.2929
46.6475
2.6454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93,351,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7％；反对

5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266,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00％；反对 5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74％；弃权 78,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分红前公司总股本 262,5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0,500.00万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议案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本议案需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1,260,006,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76％；反对

33,85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67％；弃权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笛、孟柔蕾
3、见证律师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101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稀土应用产业园区稀土大街8-17公司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0
155,369,409

58.78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张海潮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148,509
比例（%）
99.8578

反对
票数

164,200
比例（%）
0.1056

弃权
票数
56,700

比例（%）
0.036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0,402,595

比例（%）

97.9206

反对

票数

164,200

比例（%）

1.5456

弃权

票数

56,700

比例（%）

0.533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明武、马苏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68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陈文峰

离任职务

总经理

离任时间

2025年11月12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8年5月15日

离任原因

因工作调整个人申
请辞职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不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陈文峰上述辞职事项自书面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离任后陈文峰将不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陈文峰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聘任曾飞骏
（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简历：
曾飞骏，男，197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硕士学位，历任湖南华

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炼铁厂厂长，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飞骏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

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证券代码：603202 证券简称：天有为 公告编号：2025-043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以上现金管理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2025年10月17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以

下简称“工商银行”）、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分别购买
了77,000万元单位定期存款和45,000万元单位定期存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上述定期存款进行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122,000万元，取得收益人
民币91.50万元，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 托

方

工 商
银行

农 业
银行

产 品
类型

定 期
存款

定 期
存款

产 品
名称
单 位
定 期
存款
单 位
定 期
存款

认购
金额

77,000

45,000

实际
起息日

2025/10/17

2025/10/17

到期日

2025/11/17

2025/11/17

实际赎回本金

77,000

45,000

实际年化收益率
（%）

0.9

0.9

实际收益

57.75

33.75

注1：收益金额与实际金额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以上产品赎回后，本金及收益均已划至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人民币 60,000万

元。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